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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

要點第五點修正總說明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為維護員工及服務對象在工作場所免於性騷擾，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及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性騷擾防治與申訴作

業注意事項等規定，於一百年九月十四日以中市教人字第一○○○○六二

七七八號函訂定下達「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性騷擾防治與申訴作業要

點」，其後歷經二次修正。本次為配合法制作業規定，修正名稱為「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要點」，並於第五點明定處

理性騷擾事件申訴管道之專責單位。 

 


